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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2〕11 号

对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
第 0352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孙晔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筑牢基层依法行政根基，加强行政权力制约监督

的代表建议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，召开办理工作会议，认真研

究建议内容，并充分听取市高院、市检察院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

础上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答复意见

您的建议，对本市全面建设法治政府和加强基层执法监督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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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具有前瞻和借鉴意义，我们积极采纳，不断推进相关工作。

（一）全面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助推法治政府建设

诚如所述，依法行政是打造法治城市治理样板的根基，坚定不

移地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全面依法治市实践，是推动法治成为城

市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重要展现。近年，随着行政机关，特别是

基层组织依法行政和为民服务意识的加强，以及行政复议化解行政

争议主渠道作用的发挥，行政案件协调和解率大幅上升而败诉率呈

现逐年下降的趋势。2021 年全市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继续保持对行政

复议案件严格审查，调解率较之去年有明显的提升。

同时，本市正在按照《上海市推行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建设责

任制的规定》及《上海市行政应诉工作规定》，要求认真执行行政机

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，提高出庭应诉覆盖面和应诉水平，健全行

政应诉考核评价机制，推动并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、旁听、讲

评“三合一”常态化、制度化。2021 年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

诉率大幅提升了四成。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全年共开展“三合一”活

动 56 场次，其中区委办局和街镇举办了 30 场，部分行政机关负责

人不仅出庭，还在庭审过程中参与质证、陈述及调解等环节，做到

既出庭又出声更出彩。同年 6 月，我局还与市委党校签订框架协议，

创新将“三合一”活动纳入党校学员培训课程中，联合法院使庭审

过程变成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及依法行政和应诉能力提升的培训过

程，对促进依法行政、推进争议实质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（二）加强一府两院联动倒逼基层诉源治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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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层行政执法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满意度。根据《上

海法治政府建设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，本市正在进行基层综合执法

改革，在为基层治理赋能的同时，审批执法权限进一步下放充实，

乡镇和街道以自己的名义开展执法工作，在部分行政案件中反映出

街镇等基层单位执法能力有待提升，亟需在程序规范方面破除瓶颈、

加强府院联动与监督。

目前，我局已与本市 3 家中级人民法院建立行政争议多元调解

联合中心，部分区司法局也与相关基层法院联合建立行政争议调处

中心，积极运用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等方法参与行政争

议调解。2021 年 8 月，本市市、区两级政府贯彻落实国家行政复议

体制改革方案的要求启动集中管辖工作，全面落实区级以上政府统

一行使本级行政复议职责。随着行政复议案件收案量的明显增长，

办理的案件相当比例争议源头在基层行政执法。各级政府积极发挥

行政复议的内部纠错功能和通过支持法院行政诉讼的外部纠错压实

对基层行政执法监督，补齐“重实体轻程序”的短板，力争将行政

争议实质性化解在基层矛盾的源头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。

此外，在市政府办公厅牵头下，我局会同市大数据中心推进全市统

一综合执法系统部署运用，将本市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的相关要

求嵌入该系统，以信息化手段提升执法规范度，实现对行政处罚案

件的全流程监管。市委依法治市办也将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作为

法治督察重要内容对各区落实情况开展了督察。我局还加强司法所

沉入乡镇（街道）统筹推进基层法治建设与服务监督，推进建设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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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、乡镇街道全覆盖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，实现对各级行

政机关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。

为进一步支持、监督和促进各级行政机关转变政府职能、完善

执法体制，市高院创新监管方式，与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、市检察院共同制定了《关于本市建立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

衔接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，设立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衔接工作机

制。同时，建立包括浦东新区各行政机关参与的司法与行政信息交

流平台，与浦东新区建立定期联络机制，以服务保障浦东新区高水

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为契机，逐步形成可复

制可推广的府院联动模式。上海法院还通过依法判决行政机关败诉、

协调化解矛盾纠纷以及发送司法建议书等方式，监督基层组织依法

行政。市检察机关则充分发挥行政检察“一手托两家”的作用，办

案中严格落实“一案三查”，在监督法院公正司法的同时促进行政机

关依法行政。各基层检察院均已推动在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下

设立行政检察协调机构，并依托该协调机构的桥梁纽带作用实现行

政检察与行政执法的良性互动。

（三）下一步工作

我们将继续做好以下工作：一是进一步提升行政机关负责人的

法治素养和行政应诉能力，使“三合一”活动在市委党校已签约的

引领下实现全市各区签约进党校，逐渐成为领导干部培训的必修课。

同时，通过制定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操作指引等规范，使行政

机关负责人在出庭应诉率稳中有升的基础上，从制度上力促出声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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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彩。二是进一步强化行政权力监督制约的司法联动。一方面加强

行政复议的内部纠错功能和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，以乡镇（街

道）行政执法为重点，坚决纠正基层执法中出现的错误做法；另一

方面通过行政应诉严格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发挥检察机关对于

类案的监督作用，从外部有力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。同时，在府

院良性互动的传统基础上，继续探索建立公法联席会议机制以及检

察行政协作等机制，对涉及重点民生类的相关文件、政策的制定出

台加强前瞻性论证与沟通，促进行政执法与复议审理标准及司法裁

判的三统一。三是进一步加强诉源治理与事前预警。通过制作行政

执法风险提示、白皮书、法律意见书、建议书等多样化方式进行事

前预警，为基层行政执法提供有益参考，助力提升区域法治化治理

水平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本市全面依法治市及基层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

关心和支持。欢迎您再次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2 年 5 月 19 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2年 5月 20日印发


